          
梁河县农业局文件

梁农复〔2018〕5号

关于对梁河县十八届人大代表第二次会议第17号建议的答复

杨学杏代表：
您提出的“关于请求帮助解决洒云师专业合作社缺口资金请示的建议”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我局在收到您的“建议”后，及时做了认真的讨论研究，认为“建议”提得很好，所涉及的内容客观存在，具有普遍性。你所关心的问题是我们职能部门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。根据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意见》（云政发【2005】168号文件）精神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》的规定，我县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，截至2017年底，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已发展到336家，由于合作社发展快，上级对专业合作社的扶持项目较少，为了扶持具有一定规模，管理较为规范的专业合作社，农业部要求积极创建专业合作社示范社，其示范社的标准为：民主管理好、经营规模大、服务能力强、产品质量优、社会反响好。所以，现在上报专业合作社项目，首先要申报专业合作社示范社，建议该合作社积极创造条件申报专业合作社示范社，为申报项目做准备。2017年底，全县已获得国家级示范社2家，省级示范社11家，州级示范社25家，县级示范社38家。从农业部得到扶持的专业合作社34家，占专业合作社的10.12%，扶持资金542万元。但从2014年开始，为了集中资金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，省上暂停了省级专业合作社项目，影响了合作社的扶持，但我们并不灰心，将一如既往地从各个渠道帮助专业合作社上报项目，我们深信，通过不懈努力，专业合作社将逐步得到列项扶持，从而改善合作社的生产条件，为发展壮大合作社的发展和带动农民增收服务。
衷心感谢您把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作为建议反馈给我们，以后希望您一如既往地关心农业，并提出更多宝贵意见，为农村的和谐发展做出新贡献。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梁河县农业局 6161337；联系人及电话：尹春仙616612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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